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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首度就國家層級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評估，
以辨識出之前置犯罪威脅與行業/部門弱
點為基礎，就執法面、監理面之各項措施
進行補強與修正

2018

0

就執行方式及內容再作更新與調整，諸
如增加評估項目、擴大參與單位及人員、
強化國內外資料之蒐集，以及首度就資
武擴議題進行風險評估

2021

歷次「國家風險評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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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參與之公部門機關部會53個 國外專家顧問及無數次跨部門小型會議

各業別公會及機構23個大型國家風險評估會議6次

本次「國家風險評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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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國家剩餘風險評
估結果制訂精進計畫

國家層次之控制能力

金融機構、DNFBPs
及其他產業之監理

立法框架、全國性協
調機制、國際合作、
犯罪調查能力、刑事
追訴、司法、目標性

金融制裁...等

國家層次之剩餘風險

行業/部門層次之
剩餘風險

國家層次之弱點

行業/部門層次之
弱點

特定行業/部門或
其產品、服務

政府組織及司法架
構、地理位置、經
貿環境、金融體系、

人口結構

FATF定義之
前置犯罪

我國對應之
犯罪類型

弱點

後果

威脅

威脅
可能對國家造成傷
害的個人、群體或
行為，如犯罪者或
犯罪行為。

後果
犯罪產生之損害或負面影響。

弱點
可能遭犯罪利用或助長犯罪
之人事物。

行業/部門層次之控制
能力

固有風險 控制有效性 剩餘風險 精進計畫

導入全新「控制有效性」評估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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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多項因素綜合考量各項改善措施之優先順序，制定我國精進計劃清單，如：技術遵循/效
能遵循等級、剩餘風險高低、個別改善措施之重要性、其他因素等

FATF 
40項建議

APG第三
輪

相互評鑑
報告

NRA
剩餘風險

制定「國家策略藍圖」及「精進計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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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項策略目標

九項重點領域

二十四項精進計畫

策略目標一 策略目標二
策略
目標
三

策
略
目
標
四

重
點
領
域
一

重點領域
二

重點領域
三

重點領域一
重點
領域
二

重
點
領
域
三

重點領域四
重點
領域
一

重
點
領
域
一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

x1 x3 x3 x5 x2 x6 x2

x3 x4 x1 x1

x1 x1

精進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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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

風險評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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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高度及高度威脅

前置犯罪1 0 + 1

2 4項洗錢威脅辨識

智慧財產
犯罪

毒品販運

詐欺

組織犯罪

稅務犯罪 證券犯罪

貪污

走私

地下匯兌

非法賭博

第三方
洗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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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高風險弱點

國際金融業務分行
(OBU)

本國銀行

非常高風險弱點

提供虛擬資產服
務之事業或人員

高風險弱點

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（OSU）
外國銀行在臺分行
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（OIU）
證券商
銀樓業
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
人壽保險公司

會計師
律師
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
人員
不動產經紀業
農業金融機構（含全國農業金
庫、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部）

易被利用產業3 + 1 2

3 6項洗錢及資恐弱點辨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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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

北韓 伊朗

資武擴風險辨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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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移工匯兌公司 境外法律協議/信託

境外法人

1

2

3

新增評估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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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風險弱點

行業規模 客戶及交易性質 主要面臨風險

3家業者／63萬客戶
2023年度交易總額新臺幣630億元

2023年度交易筆數約600萬筆
平均每筆交易金額約新臺幣1萬元

提供外籍移工將在臺薪資匯回母國
每筆交易限額新臺幣3萬元

每月累計交易限額新臺幣5萬元
每年累計交易限額新臺幣40萬元

非面對面業務往來
&

業務高度涉及
FATF高風險國家/地區

「外籍移工匯兌公司」評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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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4個境外法人購置土地 1,543 筆、建物 1,664 棟
土地公告現值總額約新臺幣 438億元

境外法人 境外法律協議

在我國設有分支機構或辦事處之境外法人

分公司 334家 / 辦事處 241家

在我國有重要商業活動之境外法人

境內營運資金新臺幣22億元 / 銷售總額新臺幣1兆7,710億元

在國內擁有不動產或其他投資之境外法人

OBU存款總餘額約為新臺幣1,099億元
DBU存款總餘額約為新臺幣4,112億元
持有之上市櫃股票占上市櫃公司總市值約 30%
具保價金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合計保費支出占2023年境外法人整體保費
支出之 6.58%

與我國金融機構有重要、持續性業務往來關係之境外法人

境外法律協議及受託人或其相當之人與
我國金融機構或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
員有重大及持續性之業務關係

在我國持有重大房地產或其他投資

於我國納稅者

2021至2023年，境外信託以非屬信託業之受託人
名義，為信託財產開立存款帳戶之歸戶數共11戶、
9戶、7戶，存款總餘額分別約為新臺幣4,131萬元、
新臺幣3,939萬元、新臺幣6,635萬元

境外法人以信託方式取得土地3筆、建物4棟
土地公告現值總額約新臺幣7,945萬元

尚無受理境外信託所得稅申報信託財產案件或境外
信託實體所得稅申報案件

以資訊透明度為評估主軸，本次評估著重於量體掌握

「境外法人」及「境外法律協議 /信託」評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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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精進計畫
落實「金流透明、世界好評」

下次發布

2027年

每三年為期，持續更新

12



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


